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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6-063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244 号）。问询函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筹划收购北京城市之光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之

光”）及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设计”）的过程中

存在未安排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自查，并做

出书面说明。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对涉及的问题和事项询问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公

司相关人员，认真作了自查，相关具体问题和回复如下： 

 

一、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筹划收购城市之光的过程、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原因，以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在披露此事前是否知情； 

2014年 1月 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伟伦”）的名义与北京城市之光大股东签订了《关于江苏宏

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城市之光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合作框架协

议》，拟由宏达新材分两个阶段收购城市之光全部股权。3 月 10 日朱德洪以上海东

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与城市之光签订《收购北京城市之光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之合作框架协议》，取代前述收购协议。3 月 11 日朱德洪以宏达新材实际控制

人名义出具《履约承诺函》，承认上述两份协议内容，承诺最后将由宏达新材对城市

之光进行重组。2014年 4月 24 日宏达新材与袁友伦、城市之光签署了关于受让城市

之光 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4 月 25 日公司公告因重大事项停牌。上述协议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在 2014年 4月 28日披露了该投资事项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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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牌。2014年 6月 10日宏达新材与袁友伦、城市之光签署了受让袁友伦所持城市之

光 3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将收购 20%股权变更为收购 30%股权，上述协议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在 2014年 6月 12日披露该投资事项。 

朱德洪未安排宏达新材披露 2014 年 1 月 21 日江苏伟伦与北京城市之光大股东

签订框架协议的原因：该框架协议仅为原则性约定，其中拟收购的主要股权评估基准

日约定为 6 月 30 日，距实施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还需进一步磋商，具有很大

不确定性，且认为当时做好了保密措施。 

朱德洪在签署 2014 年 1 月 21 日的框架协议时，未告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事披露前不知情；控股股东

其他主管人不知情。 

二、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筹划收购千年设计的过程、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原因，以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在披露此事前是否知情； 

2014 年 8 月朱德洪开始接触千年设计，并于 9 月安排审计评估机构进场进行尽

职调查。2014年 11月 8日，朱德洪与千年设计达成宏达新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

购千年设计 100%股权框架协议。公司于 2014年 12月 10日公告停牌拟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在停牌过程中由于相关事项未达成一致，经相关方协商一致终止了收购千年设

计的项目。 

朱德洪未安排宏达新材披露上述框架协议的原因：签署时间接近年底，项目进行

审计评估需过一段时间才能实施，立即进行公告停牌可能导致停牌时间过长，且认为

当时做好了保密措施。 

朱德洪在签署 2014年 11月 8日的框架协议时，未告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事披露前不知情；控股股东其

他主管人不知情。 

三、 请你公司自查在收购城市之光和千年设计过程中披露的信息是否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和公平； 

公司核查了收购城市之光和千年设计过程中的文件材料，根据当时能取得的需要

披露的信息，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和公平的披露。中国证监会在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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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了立案调查，2016年 4 月结案，认为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 

四、 你公司认为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朱德洪已在 2015 年 6 月辞去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也辞去了在控股股东

江苏伟伦的一切职务。朱德洪表示今后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事项时，及时保持与上市

公司沟通，使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合规披露。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